附件
报价函
致：国营长虹机械厂
[bookmark: _GoBack]1、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基准收费标准（浙价服（2009）84 号）下浮     %报价，承包该工程造价咨询服务，保证满足工程的质量要求和按时完成咨询任务，并承担相关的责任。
2、我方提交的报价文件（包括报价函和其它文件）在报价截止时间后的60天内有效，在此期间被你方接受的上述文件对我方一直具有的约束力。
3、若我方入围：
（1）我方保证在收到你方的入围通知书后，按文件规定的期限，及时派代表前去签订合同。
（2）本报价函及提交的辅助资料中的任何部分，经你方确认后可作为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。



投标人（盖单位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或其委托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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